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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本协议”）于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由下述两方签订： 

 

(1)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中国一拖”），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中国”）登记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

定地址为中国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 154号(代表中国一拖及其联系人，以

及中国一拖控股股东及其联系人)； 

 

(2)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一拖股份”)，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并在中国登记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住址为中国河南省洛阳市

建设路 154号(代表一拖股份集团)。 

 

鉴于： 

 

(A) 一拖股份发行的 H股、A股股票已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

“香港联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统称为“两地交易所”）上市，本

协议所涉交易必须同时符合《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及两地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则的要求； 

 

(B) 中国一拖是一拖股份之控股股东。一拖股份及/或其附属公司（以下统称

“采购方”或“一拖股份集团”）拟向中国一拖及其联系人（以下简称“中

国一拖集团”）和中国一拖控股股东及其联系人（以下简称“国机集团”）

（中国一拖集团及国机集团以下统称“销售方”）采购其生产的部份货物； 

 

(C) 中国一拖代表销售方签署本协议，并取得其必要授权（如需）；一拖股份

代表采购方签署本协议，并取得必要授权（如需）。  

 

为此，中国一拖与一拖股份经协商后签订本协议如下： 

 

1. 定义 

 

 除非文义另有约定，本协议、本协议附表以及补充协议中下列词语具有

以下特定含义： 

 

“中国一拖控股

股东”或“国机” 

 

指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不可抗力” 指本协议双方不能预见、无法避免、无法克服的意外

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灾、火灾、社会

动乱、战争、罢工。 

 

“货物” 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钢材、生铁、废钢、焦碳、有

色金属、油料）、其它工业产品的设备(包括机床)、配

套件（包括夹具及模具）、零部件(包括喷油泵)及其他

采购方生产及经营所需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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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公司”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劵上市规则》第一章释义所解释。 

 

“联系人” 

 

定义见《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第 14A章 

“会计年度” 指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会计

年度 

 

2. 采购货物 

 

2.1    中国一拖同意按照本协议所约定的条件优先保证销售方提供或促使销

售方向采购方提供本协议定义所列明的货物：如第三方提供的货物在质

量和/或价格方面优于销售方，采购方则有权向第三方采购。 

 

2.2    销售方向采购方提供的货物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定义所列的货物。采购

方向销售方订货，只要销售方生产该等货物，销售方就应当首先保证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提供给采购方。 

 

2.3    为明确起见，销售方可能就某一项货物与采购方再签订补充协议或其它

确认文件，此类补充协议或确认文件同样构成理解和确定所称货物范围

的根据。 

 

2.4 货物的数量、计量单位及方法、交货数量： 

 

 (a) 货物的数量以实际订单为准。 

 

 (b)  计量单位及方法有国家标准的，按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

按本协议供需双方协议约定的标准(含主机备件)。 

 

 (c) 交货数量的正负尾数和在途自然增减量，按国家标准或本协议供

需双方协议约定的标准执行。 

 

2.5 货物包装标准、包装物 

 

 (a) 货物包装标准应按国家或部颁标准执行；无国家或部颁标准的，

按本协议双方协议约定的标准执行。 

 

 (b) 包装物除国家规定由采购方供应外应由销售方提供；本协议任何

一方对包装物有特殊要求的，按该方的要求执行。 

 

 (c)  除法律或本协议双方协议另行规定，包装物应由销售方负责回收。 

 

 

2.6 本协议任何一方都可根据本身需要或其它合理原因，以书面形式向另一

方提出更改或补充本协议之条款或调整本协议所提供的货物或合理要

求另一方提供其它原材料或零配件(产成品或半成品)或设备或其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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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本协议双方如就本协议第 2.6 条的更改、补充及/或调整达成一致意见，

应签署书面文件作为本协议的补充协议。并依据该补充协议更改、补充

及/或调整本协议之条款(包括本协议附表)的相关内容。未经本协议双方

达成书面的补充协议，本协议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更改、补充或调整本

协议。 

 

3.   货物质量/技术标准 

 

3.1    货物的质量、技术标准，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

的，执行部颁标准；无国家或部颁标准的，执行行业标准；无上述标准

的，或虽有上述标准，但采购方有特殊要求的，按本协议双方另行协议

的技术条件、样品或补充的技术要求执行。执行该等质量标准时，本协

议供需双方也可以协商约定特别质量要求。 

 

3.2 没有国家、部委和行业标准的，则以河南省洛阳市技术监督部门检测的

质量合格证明为基准。 

 

4.  货物价格 

 

4.1 就每项货物的价格，应于本协议有效期内每一会计年度根据以下顺序确

定： 

(1) 透过行业网站所报价格取得或于市场查询所得的独立第三方市价（即

供应方（中国一拖集团、中国一拖的联系人、国机及国机的联系人除外）

在同一区域于日常业务营运中根据正常商业条款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

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价格）； 

(2)中国一拖集团、中国一拖的联系人、国机或国机的联系人与独立第三

方之间的交易价； 

(3)成本加成定价：倘上述（1）（2）价格均不适用，则按成本加成法确定

价格（计税价），即：计税价=成本×（1+成本加成率），其中成本加成

率不超过 30%。 

4.2 中国一拖向一拖股份保证及承诺，提供给采购方的货物价格不逊于销售

方提供予独立第三方同样货物的价格。 

 

5. 货物交付与验收 

 

5.1 销售方对所交付的货物有责任保证完好地交付予采购方。 

 

5.2 销售方及采购方在货物交付地按照本协议第 3条规定的标准进行验收。 

 

5.3 未经验收而实际已经使用货物视为已经验收。 

 

5.4 货物的交付与验收所需的费用，由采购方负责。 

 

5.5 订单中应当明确约定交货数量单位、交货及验收方法、运输方式、交货

地点和结算方式（“订单内容”）。采购方有权经提前 7 个工作日通知销

售方变更订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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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货款的支付 

 

6.1 一般情况下，在本协议签署后，本协议双方均应当再按照公平和合理原

则约定付款期限，原则上货款应在采购方确认收到货物之日起 3个月内

结清。为保证货物供应的稳定性，经本协议双方协商采购方可于货物预

计发出日前不超过 6个月预付货款。 

 

7.  通知时间与方式 

 

7.1 本协议任何一方有关履行本协议的任何需要向另一方发出的通知，应以

书面方式进行。 

 

7.2 有关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对本协议规定的任何事项的变更，均需在一个合

理的期间内。书面通知最短不得少于 15天前通知另一方。 

 

8. 终止 

 

 未经一拖股份书面同意，中国一拖无权终止本协议，一拖股份有权在给

予中国一拖书面通知后三个月全部或部分终止本协议。 

 

9.  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时，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

一方可以免除违约责任，但该方应当立即以书面并附当地公证机关关于

不可抗力的公证资料通知另一方。在不可抗力存续期间，受影响一方如

能继续部分履行本协议则应当继续履行该等部分；如全部不能履行，则

应在不可抗力消失后在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继续履行或终止履行受

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事项，不可抗力为本协议免责事由之一。 

 

 

10. 违约责任 

 

10.1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本协议另有约定外，销售方或采购方任何一方

违反本协议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应当给另一方赔偿，承担违约责任。 

10.2    供需双方对涉及的知识产权信息、资料应妥善保管，不得随意扩散；供

方所供产品、服务，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若有违约，违约方承担全

部责任。 

 

11.   争议的解决 

 

11.1 如果由于履行本协议或对本协议解释而产生的任何争议，有关方应当努

力通过由各有关方委任的代表进行友好协商或调解以解决该等争议，如

果有关方在发生争议之日起九十日内未能够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该等争

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洛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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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上述仲裁程序的任何仲裁裁决应是终局的，对本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任何仲裁程序的费用应由败诉方负担。 

 

12. 有效期限 

 

12.1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双方公章并经双方内部

决策程序审议通过（包括如需要取得一拖股份股东大会中独立股东的批

准，如需）后生效。 

 

12.2 本协议的执行期限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为止。 

 

13. 通知 

 

13.1 根据本协议而向另一方送达之任何通知，应以书面传送至列于本协议开

首所列之地址，或本协议任何一方不时以书面通知另一方的地址、电传、

电报或传真号码。 

 

13.2  任何上述通知应专人递送或邮递或以电传、电报或传真传送。任何通知

如以专人递送，于送到时视为已送达：如以邮递方式发送，以回执上注

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如以电传、电报或传真发送，收到回答代码

后视为送达。 

 

14. 其它事项 

 

14.1 本协议附表为本协议之一部分，对本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 

 

14.2 本协议一式四份，本协议双方各执一份，其余报送有关机构备案（如需）。 

 

 

 

 

 

 

 

 

 

 

 

 

 

 

 

 

 

 

 

 






